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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先進國家，國中小學生認為體育課上課時數不足之比率高，凸顯體育教學未獲重視、體育專

任教師不足、體育課被借課或調課普遍等問題，恐惡化國中小學生之體適能學習。爰建請教育部

督促各國中小落實體育教學正常化，補足體育專任教師缺口，鼓勵運用彈性節數上體育課，俾利

校園體育課均衡發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據教育部 102 年出版之《學校體育統計年報》指出，我國國小體育課平均一週上 74.8 分

鐘，國中每週平均上 91.8 分鐘，高中職每週平均上 110 分鐘；相較於美、德、日等先進國家，

其國中、小體育課時間每週平均約為 180 分鐘，高中平均約為 120 分鐘，台灣中小學生體育課上

課時數明顯較少，恐不利學生運動技能學習與體適能發展。 

二、另據教育部 101 年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顯示，國小生、國中生、高中生認為學校體育

課上課時數不足的比率（分別為 39.9%、40.1%、40.0%），皆高於認為體育課上課足夠的比率（

分別為 36.3%、30.7%、28.2%）。可見學生年齡愈大，認為體育課上課時數不足的比率愈高。 

三、又查國中小健體領域課程雖有固定時數，惟近年來國中小體育課實際授課時數有減少之

趨勢。可能肇因於部分教師非體育專任教師，體育專業不足，故偏向提供學生較靜態的健康教育

課程；抑或升學主義掛帥，國中小體育課被其他學科「借」走，導致教學不正常。 

四、爰此，教育部應督促全國中小學體育教學正常化，增加體育專任師資，並加強師資培育

、強化教材與教法；為提高學生每週體育課上課時數，教育部應鼓勵學校運用班會等彈性節數上

體育課，避免借課；教育部另應調整相關課綱，增加學校體育課之節數，以建構友善運動環境，

使校園體育課均衡發展。 

提案人：王育敏  江啟臣  楊玉欣  陳碧涵  王惠美 

連署人：江惠貞  陳鎮湘  盧秀燕  呂玉玲  孔文吉  

徐少萍  吳育仁  邱文彥  詹凱臣  林郁方  

廖正井  紀國棟  簡東明  鄭天財  羅明才  

蔡正元  呂學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偉哲：（14 時 1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3 人臨時提案，鑒於古蹟為見證歷史標的

，且修繕、保存不易，為避免古蹟建物在修復過程中復舊如新，喪失原有古樸歷史風味，失去古

蹟保存的意義。故建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等相關主管機關，在每次修復古蹟時，辦理公開說明會

及公開修復資訊，以利古蹟保存的完整性與原始性。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13 人，鑒於古蹟為見證歷史標的，且修繕、保存不易，為避免古蹟建物在修復

過程中復舊如新，喪失原有古樸歷史風味，失去古蹟保存的意義。故建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等相

關主管機關，在每次修復時，辦理公開說明會及公開修復資訊，以利古蹟保存的完整性與原始性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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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國內外發生多起壁畫、建築體復舊如新的案例，引起文史研究者的非議。中國遼寧省鳳

凰山風景區雲接寺內，負責修建的公司竟擅自以「漫畫」風在原處重繪，誇張的色調引發各界非

議。台灣北港朝天宮彩繪的十二扇門神畫像，則是被文史工作者指出原始彩繪的色彩不可能如修

復成果那麼鮮，違反了古蹟「復舊如舊」的精神。 

二、古蹟修復保存會遇到「以修復為名、行重製之實」的問題，但其實古蹟修復、保存的實

際工作相當複雜，不僅有工藝屬性不同的區別，如泥塑、彩繪、剪黏的修復，就有不同的專業性

。如果文資局在每次歷史文物修復的過程都能夠辦理公開說明會，廣納各方意見，有利於古蹟保

存的完整性與原始性。 

提案人：黃偉哲 

連署人：陳其邁  陳唐山  吳宜臻  李俊俋  林淑芬  

管碧玲  蕭美琴  田秋堇  姚文智  李昆澤  

尤美女  鄭麗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二案，請提案人蔣委員乃辛說明提案旨趣。 

蔣委員乃辛：（14 時 13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辛、李貴敏、黃昭順、江啟臣、呂玉

玲、陳學聖等 20 人，針對黑心油案爆發後，政府裁處大統與富味鄉合計將近 24 億的行政罰鍰，

這筆罰鍰都將收歸國庫，屆時消費者只能自己打民事訴訟，最後若導致業者宣布倒閉，消費者將

無法獲得賠償。但在整個黑心油事件中，政府查察不嚴，消極放任廠商作假，也應付相當責任。

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本席等要求政府將裁處黑心油業者 24 億的行政罰鍰成立專戶，專款用於賠

償消費者，補助消費者進行團體訴訟；增加食品安全查察與檢測的員額與相關預算。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蔣乃辛、李貴敏、黃昭順、江啟臣、呂玉玲等 20 人，針對在整個黑心油事件中，政府查

察不嚴，消極放任廠商作假，也應負相當責任。但黑心油案爆發後，政府裁處大統 18.5 億與富

味鄉 4.6 億，合計將近 24 億的行政罰鍰，這筆罰鍰都將收歸國有，屆時消費者只能自己打民事

訴訟，最後若導致業者宣布倒閉，消費者將無法獲得賠償。為維護消費者權益，本席等要求政府

將裁處黑心油業者 24 億的行政罰鍰成立專戶，專款用於賠償消費者，補助消費者進行團體訴訟

；增加食品安全查察與檢測的員額與相關預算，落實食品安全政策，讓民眾「食得安心」。是否

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蔣乃辛  李貴敏  黃昭順  江啟臣  呂玉玲 

連署人：陳學聖  李桐豪  廖國棟  葉宜津  鄭天財  

黃志雄  詹凱臣  盧秀燕  江惠貞  陳碧涵  

王育敏  王廷升  李俊俋  羅明才  林德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